
 

2022 年 2 月 25 日 14 时 50 分左右，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和合肥市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以下简称中铁六局

和合肥路桥联合体）承建的合肥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土建施工

总承包 3 标项目的振兴路站雨水箱涵破除施工时，发生一起沟槽

坍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合政办秘〔2016〕

96号）等规定，合肥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中铁六局集团有限

公司“2·25”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以合

肥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合肥市公安局、市城乡建设局、市

总工会及瑶海区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同时，邀请市监察委员会

和市人民检察院参加事故调查组，还聘请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资

料、询问证人、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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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合肥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土建施工总承包3标工程为东西

走向，总长度约8.46km，西起于徽州大道站，沿太湖路、尧渡河

路、高亮路敷设，终于振兴南路站。工程内容为：含徽州大道站、

朱岗站、伊宁路站（轨顶风道、轨底风道、站台板、站内楼梯等

站内二次结构）、甘棠路站、振兴南路站、徽州大道站—朱岗站

区间、朱岗站—伊宁路站区间、伊宁路站—甘棠路站区间、甘棠

路站—振兴南路站区间土建工程，共4站4区间及伊宁路站站内二

次结构。工程总造价1781081751.16元，合同工期1826日历天。

2020年10月28日，合肥市政府批复同意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

开工建设，该项目于2020年11月30日开工，计划于2025年11月30

日竣工。 

事故发生时，振兴南路站一期交通疏解道路施工完成，一期

管线迁改施工完成35%；地连墙累计施工完成155幅，完成86.6%

（剩余24幅）；基坑土方开挖完成23500m³，完成19%；西侧主

体结构封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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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土建施工3标工程线路图 

项目建设单位是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

轨道公司），总包单位是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监理单位

是中煤中原（天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安徽省中灏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联合体（以下简称中煤中原（天津）和安徽中灏联合

体），分包单位是安徽利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利

和公司），监管单位是合肥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以下简称市轨道质安站）。 

（二）事故有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市轨道公司①，负责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项目策

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及资源开发监督工作。陶*辉，2021

年 6月任合肥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土建施工总承包 3标工程项

目负责人，全权代表市轨道公司履行工程质量安全职责。其下属

                                                        
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89782961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阜阳路 17

号，法定代表人：陈华，注册资本：伍拾叁亿伍仟玖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09 年 06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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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分公司工程五处具体负责事故项目现场建设管理，五处副

处长吴*生，分管 6 号线一期土建 3 标工程管理。 

2.总包单位，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 

（1）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①（以下简称中铁六局），1980

年 11 月 29 日成立，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 号，法定代表

人刘*尧，注册资本贰拾贰亿元整。公司具有铁路桥梁、客运专

线、既有线改造等综合施工能力，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铁

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持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②
。 

（2）合肥市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③（以下简称合肥路桥），

1997 年 6 月 5 日成立，住所合肥市包河区北京路 11 号综合办公培

训中心，法定代表人丁*才，注册资本陆亿陆仟万圆整。具有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资质。持

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④
。 

                                                        
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884765M；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营业期限  

自：200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51 年 12 月 17 日；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城市园林绿化规划服务；
承包境外铁路综合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建筑材料试验与工程
检测；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园区管理服务；销售建筑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物业管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②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京）JZ 安许证字[2019]013330，发证机关：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有效
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 

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39343J；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营业期
限：1997 年 6 月 5 日至 2030 年 1 月 1 日；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港口与航道工
程、桥梁与隧道工程、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工程施工、各类养护工程、机电工程、钢结构工程、环保
工程、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风景园林工程；工程检测、工程造价、高新材料与技术开发；建筑机械与材料的租
赁、销售（含生产维修）；沥青材料销售；起重设备安装；汽车运输；建筑劳务分包；工程设计及咨询；工程项
目事务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④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 安许证字[2004]000240-2-1，发证机关：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效
期：2019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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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体成立和合同签订情况情况。2020 年 10 月 16 日，

中铁六局与合肥路桥签订了联合体协议书，组成中铁六局和合肥

路桥联合体①，共同承担合同固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中铁六局

为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合同订立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

协调工作。中铁六局承担徽州大道站、朱岗站、伊宁路站、振兴

南路站、徽州大道站～朱岗站区间、朱岗站～伊宁路站区间、甘

棠路站～振兴南路站区间土建工程专业工程。合肥路桥承担甘棠

路站、伊宁路站～甘棠路站区间土建工程专业工程。 

2020 年 11 月 23 日，市轨道公司与中铁六局、合肥路桥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明确，联合体协议经发包人确认

后作为合同附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修

改联合体协议。 

2020 年 11 月份，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签订《合肥市轨道交

通 6 号线一期土建施工总承包 3 标联合体清单分劈协议书》，分

劈协议改变了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分工，重新明确中铁六

局承担：徽州大道站、朱岗站、甘棠路站、伊宁路站（二次结构）、

徽州大道站～朱岗站区间、朱岗站～伊宁路站区间、伊宁路站～

甘棠路站区间、甘棠路站～振兴南路站区间施工项目。合肥路桥

承担振兴南路站施工项目。双方约定，各自独立负责施工。该协

议内容未报经市轨道公司同意。 

2021 年 11 月 22 日，合肥路桥成立合肥市轨道 6 号线 3 标振

                                                        
① 联合体履行投标义务和中标后的合同，共同承担合同固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按照内部职责
的部分，承担各自所负的责任和风险。联合体牵头人负责与发包人和监理人联系，并接受指示，负责组织联合体
各成员全面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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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南路站项目部，任命李*①为项目负责人，梁*富②为项目常务经

理，余*耀为项目生产副经理，王*为项目安全总监，李*为安全

部负责人。 

3.分包单位。安徽利和公司
③
，2015 年 11 月 23 日成立，住

所长丰县陶楼镇陶下路西侧，法定代表人姚*宝，注册资本贰仟

陆佰万圆整，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持

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④
。 

2021 年 1 月 18 日，合肥路桥与安徽利和公司签订了《项目

辅助施工合同》，工程内容为专项及场地平整，辅助施工方式为

包工包料，项目经理王*
⑤
、现场负责人许*明。 

4.监理单位，中煤中原（天津）和安徽中灏联合体。 

（1）中煤中原（天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⑥
，2016 年

11 月 4 日成立，住所天津市红桥区大丰路安顺大厦 3 号楼

601-1515，法定代表人白*涛，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具有房屋

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矿山工程监理甲级、铁路工程监理甲级、市

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2）安徽省中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⑦
,2004 年 7 月 7 日成立，

                                                        
① 持有《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② 持有《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QXX884，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效期至 2022 年 03 月
29 日。经营范围：市政道路工程、水利工程、水电工程、公路桥梁工程、土石方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地基基
础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钢结构安装、施工劳务分包等。 

④《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 安许证字[2021]024820，发证机关：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许可范围：
建筑施工，有效期：2021 年 04 月 16 日至 2024 年 04 月 16 日。 

⑤ 持有《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6MA05LGAW52，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有效期至 2036 年 11 月 03 日。经
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等。 

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647578715（3-4），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有效期至 2036 年 11 月 03 日。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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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合肥市长江西路 551 号鼎金大厦 1701 室，法定代表人沈*，

注册资本捌佰万元整，具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

程监理甲级资质。 

（3）联合体成立和合同签订情况情况 

2020 年 10 月 9 日，中煤中原（天津）公司和安徽中灏公司

签订了联合体协议书，组成中煤中原（天津）和安徽中灏联合体。

联合体履行中标后的合同，共同承担合同固定的一切义务和责

任，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按照内部职责的部分，承担各自所负的责

任和风险。中煤中原（天津）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合同订

立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中煤中原（天津）

公司承担主导、管理、协调专业工程；安徽中灏公司承担协从监

理工作。 

2022 年 2 月 22 日，联合体成立了合肥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

期土建监理第 3 标监理部，监理部共 34 名人员，于*瑞为总监理

工程师，王*、程*斌、姜*山为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王*为振兴南

路站站点负责人。 

5.监管单位。市轨道质安站，合肥市城乡建设局下属单位，

负责对全市受监督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

安全行为、文明施工和工程实体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三）事故现场及事故作业有关情况 

   1.事故雨水箱涵情况 

振兴南路站位于高亮路与振兴南路交叉口，跨振兴南路，沿

高亮路东西向敷设。因原振兴南路雨水、污水管道横穿车站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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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与车站主体顶板高程冲突，需要对原振兴南路雨水箱涵进行

破除。 

事故地点为振兴南路站雨水箱涵破除现场，雨水箱涵为钢筋

砼结构，南北长度约 15.7 米、东西宽 4.8 米、高 2.8 米，箱涵顶

板、侧墙、底板厚度均为 0.4 米，雨水箱涵顶部埋深约为 3.5 米。

事发时，雨水箱涵南端约 10 米长的雨水箱涵顶部及东侧南端局

部砼已破碎。 

 

图 2 雨水箱涵破除施工现场全貌 

2.雨水箱涵破除施工方法 

采用绳锯切割法破除雨水箱涵，将每段箱涵开挖出后，采取

炮锤对箱涵顶板进行破除，将破碎后混凝土块清理出基坑；将箱

涵侧墙两侧土方挖出，解除土体约束力为绳锯作业提供有效作业

空间；在箱涵侧墙钻取吊装孔，在侧墙与底板交界处钻取切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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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绳锯链条穿过切割孔，将链条拉至顶板处连接成环后切割墙

体；切割完成后，采用吊车将墙体吊出基坑；底板采用炮锤进行

破除，破除完成后将混凝土块清出基坑。 

 

图 3 雨水箱涵内绳锯破除现场 

事故发生在雨水箱涵西侧为绳锯作业提供有效作业空间开

挖的沟槽中，宽度 1.25-1.6 米、深度约 3 米，沟槽未放坡。雨水

箱涵沟槽靠近挖掘机附近有局部坍塌。沟槽上口坍塌后的宽度平

均 2.8 米，事故点区域沟槽宽度达 1.9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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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事故沟槽现场 

3.事故作业班组情况 

    事故班组为安徽利和公司绳锯班组，该班组共有沈*、张*松、

张*余、陈*、孙*全 5 人。2 月 25 日 7 时 40 分到达合肥市轨道交

通 6 号线一期土建施工总承包 3 标项目工地，先进行了安全教育

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并填写了档案，后到箱涵破除现场进行作

业。 

（四）事故有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市轨道公司。施工合同、监理合同中对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安全管理作出了相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隐

患排查管理办法》等安全管理制度 29 项，编制下发执行安全管

理制度 12 项。组织了对施工现场的质量安全巡查。定期组织召

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工程管理调度会，开展施工机械、沟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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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专项检查。但未对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查看施工单位履

约情况，对中铁六局、合肥路桥签订分劈协议，改变联合体协议

约定的施工范围，实际未履行联合体共同安全管理职责的情况失

察。 

2.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专项施工方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等。合肥路桥与分包公司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制定了《振兴南

路站箱涵施工方案》，按照施工方案人员无需进入箱涵外侧沟槽

施工，规定不允许人员进入箱涵外侧沟槽。2 月 25 日上午对新

入厂的箱涵班组作业人员进行了约 1 个小时的安全教育培训，但

填写的作业人员档案完成了 24 学时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施工

管理存在时间空挡，对安徽利和公司中午施工情况不掌握；未安

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沟槽开挖及施工进行全过程管理。 

3.安徽利和公司。仅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制度》，项目经

理王*长期不在项目履职、为“挂证”项目经理，未对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

沟槽施工现场进行管理。 

4.中煤中原（天津）和安徽中灏联合体。制定了《监理规划》

《监理实施细则》《安全监理规划》《安全监理实施细则》和《振

兴南路站雨水箱涵监理实施细则》，但未严格落实监理单位的安

全监理职责，未严格审查基坑沟槽作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和

安全技术交底情况，对施工单位基坑沟槽作业施工行为失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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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轨道质安站。2022 年 2 月 18 日对事发项目进行了检查，

对振兴南路站存在基坑护栏损坏不牢固、雨水箱涵场地文明施工

差的问题下发了《施工安全监督抽查记录》，要求全面排查整改，

但没有注明整改、反馈时限，隐患整改工作未形成闭环。督促各

参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力度不够，压力传导成效不明

显。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月25日7时30分左右，安徽利和公司开始雨水箱涵破除作业

的准备工作，进行土方装车和开挖雨水箱涵两侧沟槽，11时左右

完成土方装车作业后开挖雨水箱涵两侧沟槽，13时许完成沟槽开

挖作业。13时30分左右，沈*、张*松、张*余、陈*、孙*全5名作

业人员进行雨水箱涵破除作业，沈*、张*松、张*余、孙*全在箱

涵中作业，陈*在西侧箱涵上传送工具，14时40分左右，孙*全到

西侧沟槽中穿钢丝绳，绳锯启动开始切割箱涵，14时50分左右，

切割作业遇到阻碍，张*余跳到雨水箱涵西侧沟槽中处理，此时

箱涵西侧沟槽土方发生坍塌，张*余被掩埋。 

（二）应急援救及善后处置情况 

现场作业人员边拨打合肥急救中心120电话边进行施救，沈

*、张*松、孙*全用手扒土将张*余从土里拉出来，抬到空地，15

时15分，救护车到达现场，将伤者张*余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

院和平路院区救治。16时57分，张*余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日，

安徽利和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善后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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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情况 

张*余，男，汉族，合肥市长丰县人，60岁，安徽利和公司

作业人员。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 据 《 企 业 职 工 伤 亡 事 故 经 济 损 失 统 计 标 准 》

（GB6721-1986）规定，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70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雨水箱涵西侧沟槽土体开挖未放坡，张*余违规①进入 

沟槽作业时，沟槽坍塌将张*余掩埋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安徽利和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健全安

全管理体系，项目经理未在项目履职，违反《建筑施工项目经理

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试行)》第一项②；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教育培训，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③
；未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
④
；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沟槽施工现场进

                                                        
①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项目部 《振兴南路站雨水箱涵施工方案》6.2.2 基坑的开挖及箱涵破除 3.⑦老箱涵

拆除施工期间，禁止人员进入老箱涵侧墙外侧施工作业。 

② 《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试行)》一、建筑施工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必须按规定取

得相应执业资格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必须在岗履职，不得违反规定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

上的工程项目担任项目经理。 

③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

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④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

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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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违反《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基坑沟

槽作业集中整治重点施工要旁站的要求
①
。 

2.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管理粗放，施工管理存在时间空挡，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

培训，培训资料弄虚作假，违反《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50656-2011）规定②；雨水箱涵施工方案针对性不强，未明

确具体安全操作方法，未充分考虑危险因素，未考虑实际施工中

有人员进入沟槽作业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作业风险，违反《市

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903③；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

术交底，安全技术交底内容中，没有结合箱涵施工特征风险的安

全措施和注意事项，违反《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规定④；未向监理单位报告沟槽施工情况，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

人员对沟槽施工现场进行管理，未落实《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

集中整治的通知》基坑沟槽作业要旁站的规定。 

3.中煤中原（天津）和安徽中灏联合体。未严格落实监理单

位的安全监理职责，安全监理工作不能与施工同步，未严格审查

基坑沟槽作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情况，违反《安徽省建设工

                                                        
①合肥市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合建质安〔2022〕5 号）合肥市房建市政工程

基坑沟槽作业集中整治重点二、施工时安全措施要到位 5.施工要旁站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配备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基坑沟槽开挖及施工进行全过程安全管理，建立基坑沟槽检查记录。基坑沟槽作业时，施工

管理人员应全程管理，不得脱岗；监理单位应派员旁站，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②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2011）7.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规范 708 新进场工人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公司、项目、班组）分别不少于 15 学时、15 学时、20 学时。 

③《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903 1、第 3．0．5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单独编制

施工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要求：施工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施工安排、施工准备、施工方法及主要施工保证措施

等基本内容。 

④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 3.1 安全管理部分 3.1.3 款中第 3 条安全技术交底内容（3）安全技

术交底应结合施工作业场所状况、特点、工序，对危险因素、施工方案、规范标准、操作规程和应急措施进行交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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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①，对施工单位基坑沟槽

作业施工的行为失察，无法落实《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

治的通知》基坑沟槽作业集中整治重点施工要旁站的要求。 

（三）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 

1.市轨道公司。未严格履行业主单位安全生产职责，对中铁

六局、合肥路桥签订分劈协议，改变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

实际未履行联合体共同安全管理职责的情况失察。 

2.市轨道质安站。未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事故项目存

在的问题下发了《施工安全监督抽查记录》，但没有注明整改、

反馈时限，隐患整改工作未形成闭环。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2·25”坍塌事故是

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许*明，安徽利和公司副总经理兼事故项目现场负责人。负

责公司生产安全工作，同时全权负责事故项目工作。未履行其安

全管理职责，未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

底，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管理沟槽施工现场，对事故发生负

有主要管理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① 《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的下列安全管理事项进行审

查：（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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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姚*宝，安徽利和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未

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安排

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为“挂证”项目经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①
之规定，建议由应

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2.王*，安徽利和公司事故项目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为“挂

证”项目经理，长期不在现场履职，导致现场安全管理得不到有

效落实。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②
之规

定，建议由城乡建设部门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 

3.路*，中铁六局总经理助理、华东区域区域指挥部指挥长。

负责华东区域生产经营工作，对中铁六局、合肥路桥签订分劈协

议，改变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实际未履行联合体共同安

全管理职责的情况负有责任，未组织履行联合体牵头单位的安全

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

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

罚。 

4.丁*才，合肥路桥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对中铁六

                                                        
①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

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

注册;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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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肥路桥签订分劈协议，改变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

实际未履行联合体共同安全管理职责的情况负有责任，未认真督

促、检查事故项目部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存在事故隐患，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5.李*，合肥路桥总工程师，事故项目部负责人。未严格履

行项目部负责人职责，未参与项目日常管理，对项目安全管理情

况不管不问，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六条
①
之规定，建议由城乡建设部门给予其暂扣与安全生产有关

资格、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6.梁*富，合肥路桥事故项目部常务副经理。负责项目部日

常管理、生产和安全等工作。未履行好项目安全管理职责，项目

存在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雨水箱涵施工方案针对性不

强、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沟

槽施工现场进行管理等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城乡建设部门给予其暂扣与

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7.于*瑞，中煤中原（天津）公司人员、中煤中原（天津）

和安徽中灏联合体事故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严格落实安全监理

职责②，安全监理工作不能与施工同步，未严格审查基坑沟槽作

                                                        
①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② 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的若干意见》四、落实安全生产监理责任的主要工作（一）健全

监理单位安全监理责任制。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对本企业监理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理全面负责。总监理工程师要

对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理负责，并根据工程项目特点，明确监理人员的安全监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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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对基坑沟槽作业施工存在的问题

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

规定，建议由城乡建设部门给予其暂扣与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应

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问责人员 

1.吴*生，群众，市轨道公司建设分公司工程五处副处长。

分管事故项目工作，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认真对照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监督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履约

情况，对中铁六局、合肥路桥改变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

实际未履行联合体共同安全管理职责的情况失察。依据《安全生

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①，建

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2.程*平，中共党员，市轨道质安站事故项目监督员。未认

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事故项目存在的问题下发了《施工安全

监督抽查记录》，但没有注明整改、反馈时限，隐患整改工作未

形成闭环。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条之规定②，

建议由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对其约谈。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1.安徽利和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健全安

全管理体系，项目经理未在项目履职，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
                                                        
①《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 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导致生产

安全事故发生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留用察看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七)有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

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

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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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

人员对沟槽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①
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

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2.中铁六局。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牵头单位，与合肥

路桥签订分劈协议，改变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实际未履

行联合体牵头单位的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

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3.合肥路桥。中铁六局和合肥路桥联合体成员单位，未严格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理粗放，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雨水箱涵施工方案针对性不强，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未

向监理单位报告沟槽施工情况，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沟槽

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

罚款的行政处罚。 

4.中煤中原（天津）公司。中煤中原（天津）和安徽中灏联

合体牵头单位，主导监理工作。未严格落实监理单位的安全监理

职责，安全监理工作不能与施工同步，未严格审查基坑沟槽作业

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对基坑沟槽作业施工行为失察，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①《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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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5.安徽中灏公司。中煤中原（天津）和安徽中灏联合体成员

单位，协从监理工作。未严格落实监理单位的安全监理职责，安

全监理工作不能与施工同步，未严格审查基坑沟槽作业人员岗前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对基坑沟槽作业施工行为失察，对事故发生

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
①
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

罚。 

（五）建议作出书面检查单位 

1.市轨道公司。未严格履行业主单位安全生产职责，对中铁

六局、合肥路桥签订分劈协议，改变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施工范围，

实际未履行联合体共同安全管理职责的情况失察。责成其向合肥

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市轨道质安站。未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事故项目存

在的问题下发了《施工安全监督抽查记录》，但没有注明整改、

反馈时限，隐患整改工作未形成闭环。责成其向合肥市城乡建设

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安徽利和公司。要认真学习《建筑法》《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构建安全管理体系，充分认识

                                                        
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 21 - 

施工的高风险性，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认真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的主体责任，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的法定职责义务。加强组织

施工组织管理，强化安全管理力量，严格落实市城乡建设局《关

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的要求，不折不扣的开展

专项整治，改变“想不到、无人管”的现状，做到“有人管、管

得好”，严防事故发生。 

（二）中铁六局、合肥路桥。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要以人

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

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要真正发挥联合体“优势更优、弱项

互补”的作用，剖析深挖事故根源，建立所有员工、所有岗位、

所有环节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精细化的管理，采取有力有

效的措施，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的壁垒，解决“想得到、看得

到”、但“做不到、管不到”的问题。要研判施工风险，制定科

学指导性强的施工方案，并严格审批，并确保严格按照审批的施

工方案进行施工。要狠抓《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的通

知》要求的落实，紧盯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力戒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中走过场、做样子、搞形式、敷衍应付的

情况，确保作业人员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技术和安全能力；加强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督促从业人员规范作业，及时消除作业现场

存在的各类事故隐患，确保施工安全。 

（三）中煤中原（天津）公司、安徽中灏公司。要严格落实

监理责任，强化建设工程监理制度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度的执

行力，把好审查关，严格审查施工施工方案和作业人员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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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情况；把好现场关，建立监理与施工同步的工作制度，做到

“关口前移、同步跟进”，用施工现状检验《关于开展建筑施工

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落实情况，充分发挥关口作用，真正承担

起安全监理责任。 

（四）市轨道公司。要严格对照合同内容，认真梳理项目管

理职责，结合项目特征，找出履约关键节点，提高管理效能。加

大对施工、监理等单位的监督管理力度，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安

全 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促进项目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 

（五）市轨道质安站。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理

直气壮抓安全，切实加强对各施工项目的监督指导，督促建设、

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并实现互融互通，

一体化管理。督促各建设方严格落实《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集

中整治的通知》要求，强化“最后一公里”安全管理，并加大处

罚力度，有效传导压力，及时排查消除施工现场物的不安全状态

和人的不安全行为，促进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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